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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了解並知悉兒童及少年權利之基本概念。

 了解兒童及少年發展與服務模式。

 了解現今臺灣地區兒童及少年社會適應問題。

 認識當前臺灣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與社會工作實務
業務推展。

在研讀本章之後，學習者應能達到下列目標：



前 言

 在臺灣，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較早落實在政策、法
制及服務措施上，衛生福利部之社會及家庭署、社
會救助，皆有提供兒童及少年相關的服務。



第一節 兒童及少年之定義與權利保障

壹、兒童及少年之定義

指未滿18歲之人；其中未滿12歲之人稱為「兒童
」，12歲以上未滿18歲者稱為「少年」。

壹、兒童及少年之定義



第一節 兒童及少年之定義與權利保障

貳、兒童及少年權利保障

聯合國1989年之《兒童權利公約》是最具普世性
的國際公約，我國訂定實施《兒童權利公約施行
法》，期能落實保障及促進兒童及少年福利。

貳、兒童及少年權利保障



第二節 兒童及少年發展與服務模式

壹、兒童及少年發展理論

一.艾瑞克森心理暨社會發展階段

(1)信任與不信任；(2)活潑自動與羞愧懷疑；
(3)積極主動與退縮內疚；(4)勤奮進取與自貶自
卑；(5)自我認定與角色混淆。

二.皮亞傑認知發展理論

(1)感覺動作期；(2)運思前期；(3)具體運思期
；(4)形式運思期。

壹、兒童及少年發展理論



第二節 兒童及少年發展與服務模式

三.少年發展需求

(1)正向的社會互動；(2)安全、結構及明確的界
線；(3)歸屬感及正向參與感；(4)創造性的表達
；(5)自我價值與對他人付出；(6)體能活動；
(7)獨立、自主和控制；(8)密切的人際關係；
(9)能力和成就；(10)個人主義、認同和自我認
同等。

壹、兒童及少年發展理論



第二節 兒童及少年發展與服務模式

貳、兒童及少年貧窮的DEV架構

家庭貧窮對兒童的影響有：(1)因生活環境不佳，
缺乏成長機會；(2)不適當的被惡待；(3)自我概
念或人際關係較差等。

兒童經歷貧困的生活經驗可分為剝奪、排除、脆
弱度，簡稱DEV架構。

貳、兒童及少年貧窮的DEV架構



第二節 兒童及少年發展與服務模式

參、生態系統觀點

核心概念有：(1)生命週期；(2)個人及系統間之
人際關係；(3)個人或系統之能力；(4)個人及系
統間之社會角色；(5)位置與棲息地（權利），以
及適應能力等。

參、生態系統觀點



第二節 兒童及少年發展與服務模式

肆、優勢觀點與復元

以「希望花田」做為案主的優點評量表，針對個
人特質／特性、興趣／抱負等作的基本評量，達
成復元之目的。

肆、優勢觀點與復元



第三節 兒童及少年社會適應問題

壹、兒童及少年行為障礙偏差的類型

臺灣各專業團體對少年偏差行為有不同的詮釋：

1.非行少年。

2.虞犯少年。

3.偏差行為少年。

4.邊緣少年。

5.高關懷少年。

壹、兒童及少年行為障礙偏差的類型



第三節 兒童及少年社會適應問題

貳、少年社會適應問題

一.獨立自主與權力獲取

相較於兒童，少年獨自生活的能力與渴求更明顯
。犯罪少年對「金錢象徵權力」的概念認同上較
一般少年明顯來得高。

貳、少年社會適應問題



第三節 兒童及少年社會適應問題

二.兩性發展與親密歸屬感

易在沒有充分的準備或不當的認知下發生性行為
，進而發生懷孕或傳染性疾病。

三.同儕認同與社會歸屬感

容易受相似的同儕經驗所影響，進而模仿其偏差
行為。

貳、少年社會適應問題



第四節 臺灣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

壹、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相關法規

針對兒童及少年福利、兒童及少年行為規範等需
要，也訂有《兒童及少年收養資訊管理及使用辦
法》、《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計畫
》等。

壹、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相關法規













第四節 臺灣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

貳、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層次

以維繫家庭功能為核心，以維護兒童及少年基本
權利之最佳利益，提供各項福利服務措施。

一.支持性服務

主要針對家庭中之父母或主要照顧者，支持及增
強其照顧子女的基本能力。

貳、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層次



第四節 臺灣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

二.補充性服務

以現金或實物給予的方式提供服務給照顧功能不
足或不適應之家庭。

三.替代性服務

以機構式照顧、寄養家庭服務或收養服務來替代
家庭照顧功能不張或缺乏之兒童及少年。

貳、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層次



第四節 臺灣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

四.保護性服務

針對受虐或疏忽之兒童及少年給予保護之相關服
務措施，提供的方式有高風險家庭關懷輔導介入
服務、兒童及少年保護個案工作等業務。

貳、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層次



第五節 臺灣兒童及少年社會工作實務

壹、兒童及少年發展服務

一.早期療育

提供篩檢服務、復健治療、特殊教育與療育等服
務，辦理的方式有：

1.通報轉介。

2.個案管理。

壹、兒童及少年發展服務



第五節 臺灣兒童及少年社會工作實務

3.個案療育服務。

4.到宅服務。

5.托育機構巡迴輔導。

6.幼托機構收托服務。

二.啟蒙方案

針對貧窮或弱勢家庭及移民家庭之兒童提供早期
介入之服務。

壹、兒童及少年發展服務



第五節 臺灣兒童及少年社會工作實務

除了參與者須簽署同意書之外，實際內容含有：

1.提供托育津貼補助（每月3,000元）。

2.提供育兒課程訓練。

3.提供幼兒生活適應課程訓練。

4.提供育兒補助媒材。

5.幼兒評估並建立幼兒發展學習檔案、支持團
體、個人諮詢與輔導。

壹、兒童及少年發展服務



第五節 臺灣兒童及少年社會工作實務

三.兒童及少年休閒、娛樂活動

包括的項目有：

1.體驗性活動。

2.球類運動。

3.體能競賽活動。

4.營隊活動。

5.戶外休閒運動。

6.語文與文化活動。

7.室內運動。

8.其他特殊訓練。

壹、兒童及少年發展服務



第五節 臺灣兒童及少年社會工作實務

四.兒童及少年脫貧及少年自立生活準
備

(1)教育投資；(2)就業自立；(3)資產累積；(4)
社區產業；(5)社會參與；(6)其他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視實際需要發展之創新、多元或實
驗性服務。

壹、兒童及少年發展服務



第五節 臺灣兒童及少年社會工作實務

五.少年未升學未就業輔導計畫

協助少年透過培訓課程了解適合自己的生／職涯
方向，並從中建立自信心、學習團隊合作及溝通
能力，輔導就業之基本能力。

壹、兒童及少年發展服務



第五節 臺灣兒童及少年社會工作實務

貳、兒童及少年照顧服務

一.居家托育服務及托育費用補助

政府於1998年起實施保母證照核發制度，以確保
嬰幼兒托育之品質。

二.幼兒教育及照顧服務

 2011年立法院三讀通過《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提供2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之幼兒教育及照
顧服務。

貳、兒童及少年照顧服務



第五節 臺灣兒童及少年社會工作實務

三.課後照顧及夜光天使點燈計畫

教育部提供國小階段兒童「課後照顧計畫」，以
及在偏遠鄉村之學童數位機會中心辦理學童課後
照顧。

貳、兒童及少年照顧服務



第五節 臺灣兒童及少年社會工作實務

參、高關懷兒童及少年輔導服務

一.高風險家庭子女服務

影響兒童及少年受照顧及身心正常發展之高風險
家庭評估因素六項：

1.家庭成員關係紊亂或家庭衝突。

2.家中父母或主要照顧者罹患精神疾病、酒癮
、藥癮，並未就醫或未持續就醫。

參、高關懷兒童及少年輔導服務



第五節 臺灣兒童及少年社會工作實務

3.家中兒童、少年之父母或主要照顧者有自殺
風險個案。

4.貧困、單親、隔代教養或其他不利因素。

5.非自願性失業或重複失業者。

6.負擔家計者死亡、入獄服刑等。

參、高關懷兒童及少年輔導服務



第五節 臺灣兒童及少年社會工作實務

二.兒童及少年目睹家暴之輔導服務

為防範兒童及少年在目賭家庭暴力後所產生的心
理、情緒以及行為等各面向的困擾，輔導方案可
採個別諮商、團體輔導等方式進行。

三.社區概括的整合服務

主要以整合及強健社區資源以協助兒童及少年達
成行為改變，並期兒童及少年能於社區中持續生
活。

參、高關懷兒童及少年輔導服務



第五節 臺灣兒童及少年社會工作實務

肆、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

一.兒童及少年受虐類型與特徵

兒童及少年受虐類型

可分為身體虐待、精神虐待、性虐待、疏忽、
遺棄等項目。

肆、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



第五節 臺灣兒童及少年社會工作實務

兒童及少年受虐特徵

兒童及少年受虐後主要特徵有：

•1.身體特徵：(1)不尋常的傷痕；(2)腦震盪
、精神恍惚；(3)胃病、作惡夢等；(4)不明
原因的臟器受傷。

•2.行為特徵：(1)經常性地發生意外；(2)行
為異常；(3)延後放學或曠課；(4)擔心暴露
祕密；(5)疑似自殺之企圖；(6)使兒少接受
不必要的檢查、手術或住院治療。

肆、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



第五節 臺灣兒童及少年社會工作實務

•3.情緒反應：(1)恐懼、焦慮；(2)羞恥與覺
得丟臉；(3)罪惡感；(4)壓抑；(5)自尊心低
，否定自我。

兒童及少年遭受性侵害的特徵有：

•1.身體特徵：(1) 說不清楚身體部位疼痛；
(2)走路或坐下困難；(3)抱怨生殖器官疼痛
；(4)出現不明原因消化系統不適；(5)身體
有不尋常的改變或變化。

肆、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



第五節 臺灣兒童及少年社會工作實務

•2.行為特徵：(1)抱怨自己很髒；(2)害怕健
康檢查；(3)語言含性器名稱；(4)過於早熟
的言語或動作；(5) 討厭別人接觸身體。

•3.情緒反應：(1)情緒起伏不定；(2)懼怕大
人、父母等；(3)害怕獨處、怕黑；(4)憂鬱
、自卑等情緒問題。

二.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指標

依據行政院「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提供線上
保護性案件通報及福利服務案件轉介功能。

肆、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



第五節 臺灣兒童及少年社會工作實務

三.施虐者身分、特徵與施虐因素

1.經常對受虐者漠不關心。

2.認為受虐者是「壞的」、「不祥的」、「相剋
的」、「討債的」。

3.以羞辱、負向的字眼稱呼、貶損受虐者。

4.常讓受虐者目睹暴力行為。

肆、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



第五節 臺灣兒童及少年社會工作實務

5.外遇、分居、經常爭吵、婚姻暴力的加害者或
受害者。

6.酒、藥物濫用、精神疾病。

7.經濟困難、罹患重大疾病。

8.孤立無援，欠缺或拒絕外界社交及情感方面的
交流支持。

肆、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



第五節 臺灣兒童及少年社會工作實務

兒少保護安全評估要項中的危險因素有：

1.兒少身體遭到嚴重傷害（威脅）。

2.兒少基本需求沒被滿足。

3.兒少居住條件不佳。

4.兒少（疑似）遭到性侵害。

5.兒少遭成人家暴。

6.照顧者有負面、否定的語言、態度或行為。

肆、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



第五節 臺灣兒童及少年社會工作實務

7.照顧者沒有提供適切保護。

8.照顧者阻礙或逃避調查。

9.照顧者解釋可疑或不合理。

10.照顧者情緒、心理或身體狀況不佳。

11.照顧者有物質濫用。

12.未達前11項＋虐兒史等綜合判斷。

肆、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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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脆弱性家庭風險類型與指標

家庭因貧窮、家庭照顧功能不足等易受傷害的風
險或多重問題，需多重支持與服務介入的家庭。

五.兒童及少年保護現況

針對不適宜在家庭內教養或逃家之兒童及少年，
或對於少年未婚懷孕或分娩而遭遇困境之婦嬰等
，給予安置協助。

肆、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





結論

 關注於兒童及少年的自主性發展，適當的提供保護
性措施，以及協助兒童及少年脫貧、生涯輔導及自
立生活等，以落實兒童及少年的福利服務。




